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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点评

	点评人
	杨东升、
	发布时间
	2011-12-19

	点评周期
	2011年12月12日~2011年12月17日
	审核状态
	□ 初稿   □ 已审核

	点评内容
	海关咨讯
	一、来料加工转型三资企业设备免税延长至2012年12月31日
【百思维点评】日前，财政部 商务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出《关于来料加工企业转型为法人企业进口设备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关税〔2011〕66号），就备受关注的来料加工企业不作价设备出资方式转入三资企业，在2011年6月30日后是否可以继续享受税收优惠，有了明确结果：

1、优惠期延长至2012年12月31日。

在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对不具备法人资格的来料加工企业依外商提供的全部不作价设备作为投资设立法人企业的，或在2009年7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将该企业全部不作价设备作为投资整体转入同一投资方已设立的法人企业的，准予对其在2008年12月31日及以前已经办理了加工贸易备案、并且在2009年6月30日及以前申报进口尚未解除海关监管的不作价设备，免予补缴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有关不作价设备的海关监管年限可连续计算。

2、明确对2009年6月30日前转入法人企业的不作价设备作为投资额。

在2008年9月9日至2009年6月30日期间已由不具备法人资格的来料加工企业整体转型为法人企业的，对已结转到法人企业但尚未解除海关监管的不作价设备，准予其作为投资处理，免予补缴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有关不作价设备的海关监管年限可连续计算。

【百思维提醒】此次国家各部委联合发布的66号公告，是扶持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针对因各种问题导致未能在2011年6月30日前完成不作价设备结转的来料加工企业，无疑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为还未转型或正在转型中的企业，顺利完成转型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和信心。

百思维也再次提醒未转型的来料加工企业，切勿再失良机，务必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尽快进行来料加工转型三资企业。百思维在过去的几年里，已成功辅导多家来料加工企业就地不停产转型，如企业需要这方面的帮助，请与百思维顾问部联系，电话：0769-22387705。
二、黄埔海关将推广“商品归类预审核备案”作业

【百思维点评】日前，黄埔海关发布2011年第2号公告，为引导进出口企业规范申报，提高进出口商品归类质量，将开展商品归类预审核备案工作。

“商品归类预审核备案”是指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对其拟进出口的货物通过“黄埔海关商品归类申报比对系统”（以下简称“归类申报系统”）提出申请，由海关或预归类单位（指取得海关总署批准的“进出口商品预归类单位”资格并符合海关其他管理要求的报关企业）对其归类、规范申报准确性进行预审核，并由海关在“归类申报系统”中予以备案，备案数据为海关审单提供辅助参考。

商品归类预审核备案是黄埔海关为在黄埔关区内进出口货物提供的便利措施，由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自愿提出申请。
采用“商品归类预审核备案”模式后，企业可选择向主管海关或委托预归类单位就单项或批量拟进出口商品提出归类预审核备案申请，备案申请前，企业需登陆“归类申报系统”如实、完整地提供以下信息：

1.申请人的基本情况，包括经营单位名称、编码等；

2.商品名称、规格、型号、拟申报的商品编码；

3.商品的详细描述，包括商品的结构原理、性能指标、功能、用途、成份、加工方法、分析方法等，以压缩文件包形式上传附件；

4.其他相关资料，如：进出口合同复印件、照片、说明书、分析报告、平面图等，以压缩文件包形式上传附件；

5.海关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
【百思维提醒】随着海关对归类、品名申报规范的要求逐步严格，企业因归类及品名申报不规范而影响备案、延误进出口的事情时有发生。黄埔海关此次推出的“商品归类预审核备案”模式，将在备案、进出口前先进行预审核，大大降低了企业通关差错率，为企业顺利通关提供了便利。建议出货量大、商品常有变化的企业，可以积极向海关申请“商品归类预审核备案”。
三、2012年关税实施方案出台
【百思维点评】近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税委会[2011]27号通知，决定从2012年1月1日起实施《2012年关税实施方案》， 《2012年关税实施方案》对进口关税、出口关税、税则税目进行了调整，主要内容如下：
（一）、进口关税调整

1.最惠国税率及普通税率维持不变。

2.对感光材料等52种商品继续实施从量税或复合税。
3.对小麦等8类47个税目的商品继续实施关税配额管理。
4.对原产于香港地区且已制定优惠原产地标准的1734个税目商品实施零关税；

5.对原产于澳门地区且已制定优惠原产地标准的1259个税目商品实施零关税；

6.对原产于台湾地区的608个税目商品继续实施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早期收获计划协定税率。

（二）、出口关税调整
1、“出口税则”的出口税率维持不变；

2、对铬铁等部分出口商品实施暂定税率；对部分化肥征收特别出口关税。

（三）、税则税目调整
根据世界海关组织2012年版《协调制度》目录的修订情况，结合中国生产和贸易实际，对中国税则税目进行相应转换，并根据国内需要对部分税则税目进行调整。经转换和调整后，2012年版税则税目共计8194个。
附件：《2012年关税实施方案》
四、长安办事处拟清理部分倒闭企业海关编码
【百思维点评】2011年12月12日，黄埔海关驻长安办事处发布2011年第8号公告，根据《黄埔海关预防和清理倒闭企业暂行办法》的规定，长安办事处清理倒闭企业堪核小组确定199家企业为倒闭企业，拟对其海关编码实施注销，如有异议，请于此通告发布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向黄埔海关驻长安办事处企业管理科提出，逾期将作无意见处理。
附件_拟注销企业名单
【百思维提醒】请各正常生产经营的企业关注附件中名单，确认名单中是否有自己的供应商或客户，再进一步核对是否与这些企业有未办理完毕的海关业务。如有此类情况，请尽快书面向海关说明相关情况，防止产生不必要的海关及税务风险。


	
	财税咨讯
	一、2012年3月1日起地税局停止使用手写发票

【百思维点评】2011年12月15日，东莞市地税局发出通知，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全国普通发票简并票种统一式样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国税发〔2009〕142号）逐步取消手工发票的规定，为减轻征纳双方验销发票的工作量，东莞地税局决定从2012年3月1日起停止使用《广东省东莞市地方税收通用发票（手写）》。        

届时，请纳税人于2012年4月份前到主管税务机关缴销空白的《广东省东莞市地方税收通用发票（手写）》，并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使用电子发票。


	
	其他咨讯
	

	备注
	周六下班前需MAIL给ZP@bsw.com.cn，同时CC：ylc@bsw.com.cn
下周一，必须审核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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